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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

教学运行管理实施办法 

 

教学运行管理是以学校、系（部）、教学管理部门为主

体进行的教学行政管理。为加强学校教学运行管理，确保学

校各项教学活动有序开展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《国务院关

于印发<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》（国发

[2019]4 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

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15〕6 号）文件精

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教学运行管理体系 

建立“教学分管校长—教务科—系（部）—教研室、实

训中心—教师—教学班”的教学运行管理体系。 

二、课堂教学的有关规定 

（一）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前提条件。教师上课前，应按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要求，结合教材认真备课，

书写教案。 

（二）教师应严格按教学日历、课程表和作息时间上课，

做到不随意增减课时, 上课不迟到，不拖堂，不缺课，不提

前下课。 

（三）教师上课时应做到目标明确，重点突出，条理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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晰，讲授正确，组织严密，教法适当，板书工整，有效运用

现代信息技术及设施设备。 

（四）教师上课要严格执行课堂教学规范，做好课堂管

理；做到仪表端正、精神饱满，语言清晰流畅、精练生动，

板书清楚规范；坚持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多媒体技术有机结

合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。 

（五）教师上课时应注重对学生思想道德、医德医风以

及职业习惯养成等综合职业素养的培养。 

（六）教师要不断探索改革教学模式，加强实践教学，

提高学生动手能力，注重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，实现“教

学做”合一；要以学生为主体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培养

学生的思维能力，营造积极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七）教师应认真撰写各项教学文本，并于每学期对所

授课程教学情况进行全面分析，完成学期教学工作总结。 

三、教学检查制度 

（一）教学检查是教学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，是掌握教

学基本情况、规范教师教学行为、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措施。 

（二）每学期教务科根据教学工作安排和进度开展教学

常规检查、教学秩序专项检查与日常教学巡查工作。 

1．教学常规检查：主要为期初、期中、期末教学常规

检查，主要检查内容： 

（1）期初教学检查内容：学期课表的编制情况；开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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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教案与教学日历的准备情况；实习、实验仪器设备、材料

等准备情况；教师、学生的到位情况；课表印发、教材发放、

教室卫生及教学保障的到位情况。 

（2）期中教学检查内容：执行教学进度的情况；备课、

授课、作业批改、实习、实验等是否达到学校规定的教学质

量标准；教学效果情况，是否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；

发现并解决影响教学质量提高的其它问题等。 

（3）期末教学检查内容：试卷命题；监考情况；试卷

批阅、成绩汇总情况。 

2．教学秩序专项检查：为规范和落实教学环节组织开

展教学秩序专项检查等，主要检查内容： 

（1）教学运行：包括教学运行是否稳定、是否有教师

上课迟到、提前下课或私自调课、教师（学生）走错教室等

情况； 

（2）教学保障：包括教室卫生，是否按时开门，多媒

体、实验室等各类教学设备运转是否正常； 

（3）学生出勤：包括学生迟到、早退、旷课及学生出

勤率等情况； 

（4）执行考勤：包括教师课前考勤是否认真、记录是

否详实等情况。 

3．日常教学巡查由教务科和各系（部）负责安排，形

成两级巡查机制和联合巡查机制，主要检查教师课堂教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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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管理，主要检查内容： 

（1）课前教学准备及组织教学工作，包括提前候课等； 

（2）考勤情况：包括教师课堂考勤记录是否详实等情

况； 

（3）教学保障到位情况：包括教室是否按时开门，实

验室设备是否完好并运转正常等情况； 

（4）系（部）日常教学巡查记录情况：包括日常教学

巡查是否有记录、有反馈、问题有解决、记录是否详实等情

况； 

（5）学生出勤情况:包括学生迟到、早退、课堂出勤率

等情况。 

四、附则 

（一）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、实践教学有关规定，

以及实训室管理、教材管理等具体实施细则参见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,以本文件为准。 

（三）本实施办法由教务科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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